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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办〔 〕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
年度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
贴息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

局，各试点银行：

为引导和支持我省中小微企业通过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银

行贷款，促进专利转化运用，根据《福建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行〔 〕 号），决定组织开展

年度福建省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请贴息的企业应为福建省区域内（计划单列市除外）

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小微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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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以自有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银行贷款，且在

年度已还清贷款；

（三）企业用于质押的专利应为企业拥有自主专利权的专

利，法律状态明确有效，且与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相关性；

（四）专利权质押合同应与贷款合同存在关联性。专利权质

押合同签订时间应不迟于贷款合同签订时间，且应在专利权质押

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月内完成专利权质押登记程序。

二、申报与审批程序

（一）申报

为提高贴息申请服务的便利性，从今年开始省局试点通过贷

款银行进行贴息申报，目前参与试点的银行为农业银行福建省分

行、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、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、兴业银行省内

各分行、福建海峡银行，在试点银行进行专利权质押贷款的企业

可直接通过贷款银行各分支机构进行贴息申报，也可通过企业所

在地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申报。从非试点银行

获得专利权质押贷款的企业通过所在地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

产权局）申报。

通过所在地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进行贴息申报

的企业登陆 知创中国 知识产权综合运营公共平台

（ ），通过 政策对接 办事服务 专利权质押贷款

贴息申报 路径进行网上申报。由试点银行申报的，企业通过贷

款银行各分支机构进行网上申报（相关操作请在工作日时间

∶ ∶ 进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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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的纸质材料：

《福建省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》（通过网

上申报系统填写并打印）原件加盖公章；

承诺书（通过网上申报系统下载打印）原件加盖公章；
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 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；

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专利权质押合同、贷款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银行放款、还贷和利息支出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通过银行申报的，纸质材料（ ）（ ）由银行直接提供相关

材料复印件并加盖银行印章。

购买专利权质押贷款保证保险或在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下

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，还需提交保单或担保合同复印件加盖公

章。

（二）请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试

点银行严把质量关，对申报项目进行认真审核。各设区市市场监

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会同财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会

同财政金融局、各试点银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签署审核意见并附

上推荐函后报送省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。

（三）省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组织专家评审，根据专

家评审意见会同省财政厅提出项目资金分配方案，并对符合条件

的申报项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，由省市场监管局

会同省财政厅审核后按资金划拨渠道下达贴息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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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贴息方式及比例

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采取企业还贷后给予一次性核拨

的办法，贴息比例为 年 月一年期 利率（ ）的

％，实际利率低于 的按实际利率计算。贴息时间从计算

贴息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年，每家企业享受累计贴息总额最高不

超过 万元。购买专利权质押贷款保证保险或在政策性担保机

构担保下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，保证保险或担保覆盖的专利权质

押融资按 比例贴息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请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

场监管局、各试点银行按照本通知要求，抓紧组织申报工作，并

于 年 月 日前将推荐函、申报材料一式一份（胶装成

册）邮寄福州市湖东路 号叶龙海同志，推荐函电子件通过网上

申报系统提交，逾期网上申报系统关闭不再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叶龙海、詹俊华

联系电话：

邮寄地址：福州市湖东路 号

各试点银行咨询电话

兴业银行

联系人：连泉淇 电话：

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



— 5 —

联系人：周胜平 电话：

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

联系人：姚雪玲 电话：

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

联系人：黄霁齐 电话：

福建海峡银行

联系人：卓佳音 电话：

知创中国 平台用户注册、申报系统操作咨询

联系人：裘丽蓉

电 话：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财政厅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